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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价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也最富挑战的问题之一，它吸引同时也困扰着不同时代

的众多学人。近现代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注重理论层面的探索，历史人物评价

标准问题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曾有

过对许多历史人物评价的争论，而 1959 年的“曹操论战”是最为集中的一次。“曹操论战”争鸣

之热烈，气氛之活跃，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组

织并发表了大量专题文章。仅 1959 年 1 月至 7 月间，见于各大报刊上的文章就达 150 余篇。����1960

年，三联书店将这些讨论文章精选汇编为《曹操论集》出版，从整体上反映了这场讨论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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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争与中国历史观重构
——以 1959 年“曹操论战”为中心

高希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1959 年的“曹操论战”是以唯物史观为原则，综合运用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与历史主义

观念评价历史人物的尝试。这不仅丰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曹操论战”中也表现出几千年传统的道德标准被忽视、弱化甚至被取代

的问题。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历史研究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进入新时代，历史研究正向中国本土

回归。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反省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重新审视道德标准背后所蕴含及承载

的文化精神。在“正、反、合”中重构中国历史观，不论对于促进历史人物评价研究，还是对于坚定

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和谐，促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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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时过境迁，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这次大讨论，来思考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从中获得有益的

启示。

一、“曹操论战”的发起及不同意见的交锋

1959 年 1 月 25 日，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改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

价，重塑曹操形象。他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

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

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

是历史的一大歪曲。”���� 2 月 19 日，《光明日报》刊出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曹

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

物”；“像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

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3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又登载郭沫若《替曹操翻案》，

明确指出：“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我们今天要

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

如秦始皇，翻案。”“我们乐于承担这个任务：替曹操翻案。”����郭沫若、翦伯赞替曹操翻案的文章，

引发了国内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关于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戏剧中的曹操，及其事功、

历史作用、个人品德等问题的大论战。

“曹操论战”的内容主要围绕郭沫若在上述两篇文章所提到的理由展开，即要不要为曹操翻

案及对曹操的整体性评价、曹操与黄巾起义军的关系、曹操的屯田、曹操征讨乌桓与是否是民族

英雄、曹操的杀人与道德品质，以及曹操的阶级属性及思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争论中有肯

定者，有否定者，也有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者。

第一种意见对曹操几乎完全肯定，并同意为其翻案。这以郭沫若、翦伯赞、闻亦步、微声、戎笙、

王昆仑、刘东海、式毅、尚钺、束世澂、永健、周一良、齐思和、吴泽、唐长孺、陈光崇、戴裔煊、

贺昌群等为代表。不论是这些学者对曹操的肯定性评价，还是各方面的理由，同郭沫若的观点如

出一辙。

第二种意见认为曹操功大于过。这种意见认为：虽然曹操有镇压过黄巾起义和屠杀过人民等

罪恶，但他的历史作用是功大于过，他是基本上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有的

明确提出为曹操“翻案”，如吴晗、郑天挺、邹贤俊、支水山、游绍尹等；而有的没有提出为曹操“翻

案”，以万绳楠、罗耀九、陈周棠、洪焕椿、袁良义、刘凤翥、陈智超、朱学習、李春棠、李耀祖、

吴宗国、王文明、何兹全、长弓、杨荣国、李锦全、朱活等为代表；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于曹

操不存在翻案问题”，谭其骧、唐兰持此论。

���� 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 年 1 月 25 日，第 6 版。

���� 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光明日报》1959 年 2 月 19 日，第 3 版。

����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 年 3 月 23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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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意见认为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这种意见认为：曹操一生的主要活动，

有些对人民有利，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也有不少罪恶，所以他是个

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刘亦冰、杜化南等。

第四种意见对曹操完全加以否定，或认为曹操过大于功。这以杨柄、孙次舟等为代表。

在讨论中，第一种意见占主流，即“多数同志对曹操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认识上还是

很接近的，都认为曹操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对农民采取了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二、“曹操论战”中的主要评价标准

随着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大陆史学的主流，唯物史观成为历史

研究的总原则。“曹操论战”对这一总原则的运用作出了学术性尝试。贯穿论战中的评价观念或

评价标准主要是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观念，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历史

主义原则，既考察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又主要考察其历史作用。

（一）历史作用标准

在本次论战中，历史作用标准在外延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指较为宏观的，即以历史人物对历

史所起客观作用为尺度，包括进步标准、生产力标准、民族团结与统一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社

会需要标准等；二是指较为微观的、具体的历史贡献。例如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中指出：“我

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从全面来看问题，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对于当时

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

几个问题》中他又明确提出：“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

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有的学者把郭沫若在此表述的历史作用标准作

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 也有学者主张前述宏观表现形式的历史作用标准，例如吴晗认

为：“评价曹操，应该从他对当时人民所起的作用来算账，是推动时代进步？还是相反。”����

持历史作用标准的人很多，虽表述不一，但基本观点一致，都是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

效果，即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为标准。历史作用标准重在考察历史人物所做事功及

或负或正的重要影响，较之其他标准更具客观性。因此，历史作用是评价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一

个重要方面。但是，这种标准过度强调了历史人物事功方面的成就，而忽略了在道德、价值等方

面的影响。

���� 《五个月来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文汇报》1959 年 7 月 30 日，第 2 版。

����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 年 3 月 23 日，第 7 版。

����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 年第 4 号。

���� 刘凤翥、陈智超、朱学習：《评价曹操的两种意见》，《光明日报》1959 年 5 月 6 日，第 6 版。

���� 吴晗：《谈曹操》，《光明日报》1959 年 3 月 1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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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级标准

阶级标准表现为阶级立场标准、阶级成分标准和出身标准。当然，对阶级标准之内的这三个

标准，学者之间也有分歧与争论。这种阶级标准有时以一种标准出现，有时以一种史学观念——

阶级观念，或研究方法——阶级方法贯穿历史人物评价之中。例如，在本次讨论中对黄巾军的肯定，

对曹操镇压黄巾军的否定，就体现了这种阶级观点。尽管对于历史人物评价中庸俗的阶级观点应

该批判，对于阶级标准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但用阶级观点分析和评价历史

人物，确是新的视角，能够较为清晰地考察某一社会阶层的心理、生活等整体状况。

（三）历史主义观念

即在评判历史人物时，从他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列宁所说的“判

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

供了新的东西”����。把历史人物置于具体的历史范围和历史条件之内进行考察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四）道德标准

另外，在本次讨论中，虽然没有学者明确提出“道德标准”，但诸多学者提出曹操的“道德”问题。

在对曹操的否定性或否定方面的评价中，道德标准是主要因素，这主要体现为谴责曹操暴虐奸诈

并滥杀无辜。正因如此，才有了对曹操功过参半或功小于过乃至基本完全否定的评价。

综上所述，在“曹操论战”中主要贯穿了以历史作用标准为主体，并辅以阶级标准和历史主

义观念的评价体系。这可简单表述为：把曹操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

察，虽然其属于剥削阶级并有滥杀无辜、屠城坑卒、暴虐奸诈等不光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统一

了北方，抑制豪强兼并，实行屯田政策，发展了生产，对人民做了让步，满足了人民的利益，促

进了社会的进步，并为以后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同时，他在军事上和文学上成就巨大，所以

他是值得肯定的杰出历史人物，应该为其“翻案”。由于曹操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具有政治、

军事、文化的多面性，“曹操论战”的学术史意义远远超出对曹操本人是非功过的认识。

三、道德标准何去何从？

除了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理论贡献，“曹操论战”也留给我们诸多需要进一步斟酌与思考

的问题，尤其是道德标准被忽视、弱化，甚至被取代的问题。其实，不论在“曹操论战”，还是

在建国后历史人物评价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标准是阶级标准或历史作用标准。道德虽然

也是一些学者主张的评价标准之一，但不能与阶级标准或历史作用标准相提并论，而是处于弱化

乃至可有可无的地位。

���� 《列宁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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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道德标准被阶级标准所覆盖。自 20 世纪 50 年代，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研究的主线，

阶级标准成为历史人物评价的一种主要标尺，甚至简化为贴阶级标签。60 年代中期以后，极“左”

思潮笼罩了史学界，阶级标准在这种极“左”政治的左右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976 年“文革”

结束后，随着对极“左”思潮、“影射史学”的批判，历史学逐步复兴与繁荣，但阶级观点在这

一时期仍为主流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阶级标准日渐式微，但仍为一些学者所信守。道德

标准在阶级标准或阶级观点的辉映下显得无足轻重。阶级标准的过度使用，导致道德标准被覆盖、

被排斥，这就使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苍白无力，甚至得出极为偏颇的结论。

另一方面，道德标准被历史作用标准弱化或取代。在“曹操论战”及建国后的历史人物评价

研究中，尽管有些学者也主张道德标准，但前提是以“历史作用”为首要或根本标准。例如有的

学者认为，虽然道德观点不可忽视，但首先还是衡量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客观效果。����有的学者虽

然主张不排斥历史人物的品质评价，但主要以其政治实践为依据。����同时，诸多学者把道德标准

归结于生产力发展标准。����也有些学者认为道德评价应服从历史评价，把道德标准归结于历史进

步标准，即论定历史人物善恶是非的关键，是看他加速还是延缓了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

上述主张和做法消解了道德标准的独立性，否定了道德标准可以独立运用于历史人物评价。

这不论从客观历史还是对历史研究而言，都是说不通的。例如屈原之所以是屈原，他的成功不在

于现世政治功绩的成功，而是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敢于献身的精神。这种忠贞不贰、矢志不移的

精神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早已得到历史肯定。自古以来端午节对屈原的纪念，关键在此。同时，

道德标准与生产力发展标准之间也不存在直接关系，与进步标准之间没有必然关联。比如，文天

祥宁死不降、英勇就义的道德行为，很难说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

有助于社会进步，往往争议很大，这就导致了对其评价的不确定性。但一些道德行为则被公认，

例如滥杀、偷盗、叛国等在每个时代基本皆被否定。这些确定性的道德标准有利于解决历史人物

评价中的分歧，在评价历史人物上具有更大的适用度。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被有些学

者认为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起了进步作用，但在道德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肯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即是如此。在曹操生活的时代，人

们对他的评价是基本肯定。但之后的魏晋史家对他的品评开始出现否定的一面；南北朝和唐宋时

期，曹操形象更是江河日下；到元明清时期，曹操的“奸雄”形象定型。曹操形象在中国古代的

变迁的缘由，重在道德评判。与近两千年人们对曹操的评价相反，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59 年“曹操论战”以来，人们对曹操的评价侧重在“事功”评价，即是否有利于民族统一、社

会进步、生产力发展。这两种评价标准各有所长，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走上极端都不利于人物

评价研究的良性发展。但值得认真反省和思考的是，在物欲横流而人类的道德前景并非乐观的今

天，道德标准难道真的可有可无？又该何去何从？

���� 王昆仑：《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光明日报》1959 年 3 月 10 日，第 3 版。

���� 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论一年来评价曹操讨论中存在的问题》，《学术月刊》1960 年第 1 期；

吴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建设》1961 年第 1 号；《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历史教学》1959 年第 12 期。

���� 吴量恺：《评价历史人物与价值观》，《史学集刊》1985 年第 2 期。

���� 李桂海：《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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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多面性、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多元性，

既可以历史作用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事功作为，也可用道德标准、艺术标准、学术标准等其他标

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影响、艺术造诣、学术成就。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维度上针对历史人物的

某种本质或某方面的作为，若是孤立地用其中任何一个标准进行单线评价，都不能对历史人物作

出相对全面的考量。因此，在历史人物评价中宜积极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将线性

思维改为全息立体化思维，构建多元标准与多元评价格局，从而使历史人物评价的研究更为生动、

细致和深入。

四、深刻认识道德标准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及现代价值

曹操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可谓形象不同，或褒或贬，其中的评价标准反映着中国古今史

学对历史人物评价理念的差异。古者，重在道德评判，讲求秉笔直书、奖善贬恶；今者，重在事

功评价，讲求历史作用。前者重在精神、价值，彰显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与历史精神；后者在

实践中重在物质性作用，易于衡量。在古今不同的史学体系内，两种理念都有其重要价值。

（一）正确深刻认识道德标准所担载的文化精神

史著不被百般挑剔则不被传世，优良的作品、古往今来的佳作无一不是历史筛选出来的。这

也就在历代的传承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著史传统：既记录历史事实，又褒贬善恶，兼容并包丰

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这种著史功

能的最大价值，关键是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中，给予我们人生的坐标和

通往国泰民安的路径。这些坐标和路径是前人认识、总结的经验，蕴含着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智慧，

令后人减少不必要的弯路。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以不同的形式倡导真善美，贬斥假恶丑，

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育化着世人的心灵。其中的某些具体道德观念，虽然站在今天的高度可

以商榷甚至不合时宜，但其中最为基本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道德价值观念不能全然抛弃。那些最为

基本的适用于全球共享的道德价值观念有着惩恶扬善的功能和使命，有着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巨

大现实价值。我们不能因其在具体运用中具体方式方法的不足或缺陷而简单、粗暴地否定。

（二）正确深刻认识道德标准深层的文化内涵

从更深层次上讲，中国的著史传统及著述理念承载着不同于西方学科分制的一种特殊的功能，

那就是对天下大“道”的承载。这就使得我们民族对历史的记录和评述，彰显着中华民族特有的

最为看重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中国历史的这种更深层、更本质的价值和功用作为文化的核心

潜移默化于历代人的生活，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尽管体现“道”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千变万

化，甚至有些具体表现形式、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需要革新，但“道”的本质相对固定，其核

心要义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否定。历史智慧既不能拘泥于文字，也不能拘泥于面相，更不能生搬硬套；

而是在于突破千变万化的表相和形式，把握住“道”的本质而运用于当下生活，创造无愧于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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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益于后人的历史。

（三）正确深刻认识道德标准的现代重要价值

中华文化以其伦理性著称于世界。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不论是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没有世人公认的道德观，不能没有全球共享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史学的著史理念及其所体现的道德标准，与世人公认的道德观和全球共享的价值观有着

内在的相通性。虽然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但都是“道”的具体体现。当然，这需要贤

哲根据当今全球化的社会发展实际，通过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的重新冶炼，不但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于新时代的历史人物评价研究，而且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于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以及世界的共同价值、共同福祉、共同愿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

次强调文化自信，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

和国家为何如此重视文化问题？根本原因就是认识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每一

次社会重大质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文化、思想、知识正向的巨大变革及其正向的引导，而其

中的曲折、苦难无不是对这种正向文化、思想、知识的背离。我们不能不正视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这是创造现实与未来的根基。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

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它的一大价值和功能就是

整理和存储这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社会过往的记忆，记录下或善或恶等的重大事件，作为后人

立身处世、治国理政的龟鉴。历史人物道德价值评价的最大价值就在此处，而绝不仅仅囿于历史

人物的是是非非。不论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还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资治通鉴》“系生民休戚”，无不如此。

总之，重新审视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以及道德价值评判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在“正、反、

合”中重构中国历史观，不论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研究，还是对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

促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回望历史，不论是有形

的历代王朝，还是无穷无尽的物质世界，都消失在历史长河，而那些促进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不

断发展、促进人世间真善美的文化及文化精神，却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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